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2017 年 4 月 20 日，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

市公司”或“华力创通”）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陆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455 号），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7 年 4 月 25 日，本次交易之标的公司江苏明伟万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明伟万盛”）就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常州市

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025911674930）。公司与交易对方完成了明伟万盛 100%股权过户事宜，本

次变更后，公司持有明伟万盛 100%的股权，明伟万盛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作为华力创通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购买的标的公司 2017 年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业绩承诺情况 

（一）标的资产业绩承诺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陆伟、马赛江、陈林承诺：明伟万盛 2016 年度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450 万元，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累积不低于

人民币 7,590 万元，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累积不低于人民币 12,558 万元（以下合称“承诺利润

数”）。 

（二）补偿安排 

1、明伟万盛盈利预测差异的确定 

在承诺期内，上市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明伟万盛当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利润数”）与《业绩承诺与补偿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的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

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核查意见”），明伟万盛股东应当根据专项核

查意见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

进行补偿。 

交易双方同意，会计师根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审核确定明伟万盛当年

的实际净利润时，应当剔除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投入明伟万盛（如有）而对明伟万

盛财务费用的影响因素（即应当剔除明伟万盛因此可节约的财务费用）。本次配

套募集资金对明伟万盛财务费用的影响数额计算公式如下：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对明伟万盛财务费用的影响数额=本次配套募集资金中实

际投入明伟万盛的金额×（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明伟万盛因使用配套

募集资金需要向上市公司支付的借款利率）×（1－明伟万盛所得税税率）×资

金实际使用天数/365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数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2、利润补偿方式 

本次承担补偿义务的主体为明伟万盛全体股东。 

会计师专项核查意见出具后，如发生实际利润数低于承诺利润数而需要明伟

万盛股东进行补偿的情形，上市公司应在需补偿当年年报公告后按照《业绩承诺

与补偿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主体当年应补偿金额，同时根据当

年应补偿金额确定补偿义务主体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应补偿的现金数，向补



 

偿义务主体就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并在需补偿当年的审计报告出具

后 45 天之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补偿事宜，对应补偿股份以人民币 1.00 元的

总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际净利润数）÷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已补偿金额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

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各补偿义务主体应当按照其截至《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签署日在明伟万盛

的持股比例确定应承担的补偿金额，各方承担的补偿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补偿义务主体姓名 承担的补偿比例 

1 陆伟 65.00% 

2 马赛江 20.00% 

3 陈林 15.00% 

合计 100.00% 

补偿义务发生时，各补偿义务主体应当按照如下方式和顺序向上市公司承担

补偿义务： 

（1）补偿义务发生时，如果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应向各补偿义务主体支

付的现金对价尚未支付完毕的，则各补偿义务主体首先以该等未支付的现金对价

进行补偿，即上市公司有权在向其支付现金对价时直接扣减相应应补偿金额，该

等扣减金额视同于明伟万盛股东已履行相应部分的补偿义务； 

（2）上述未支付现金对价不足补偿的，各补偿义务主体应当以其通过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股份补偿； 

各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每年应补偿股份数＝（各补

偿义务主体当年应补偿金额－当年以未支付现金对价承担的补偿金额）÷本次发

行价格。 



 

（3）补偿义务主体所持剩余股份数不足以支付全部补偿金额的，补偿义务

主体应当就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并应当按照上市公司发出

的付款通知要求向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补偿价款。 

各补偿义务主体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应获得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总额作为

股份补偿和现金补偿的上限。 

各补偿义务主体就现金补偿义务向上市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各方同意，为确保明伟万盛股东能够按照《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约定履行

义务，明伟万盛股东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将按照《购买资产协

议》的约定设置锁定期及分期解锁安排，明伟万盛股东承诺不会对其所持有的尚

处于股份锁定期内的新增股份设定质押或其他权利负担。 

（三）标的资产整体减值测试补偿 

2018 年度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当年度财务报告

时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出具年度财务报告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前述

减值测试应当扣除承诺期内明伟万盛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义务主体承诺期内已补偿金额，则补

偿义务主体应当参照《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程序另行进行补偿。 

补偿义务主体另需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补偿义务主体承诺期内已补偿

金额 

（四）补偿股份的调整 

各方同意，若上市公司在承诺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其按《业绩承诺与补偿

协议》中规定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上述年度累积获得的分

红收益，应随之赠送给上市公司；若上市公司在承诺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则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 

按《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规定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1+送股或转增

比例） 



 

二、2017 年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

（致同专字(2017)第 110ZB2732 号），明伟万盛 2016 年度净利润为 3,651.77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614.03 万元。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

（致同专字（2018）第 110ZA4359 号），明伟万盛 2016 年度、2017 年度利润累

计净利润为 7,925.1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累计净利润

为 7,855.71 万元，已完成 2016 年、2017 年累计业绩承诺的 103.50%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通过与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协议、财务会计报告及审

核报告等资料，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西南证券认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已于 2017

年度完成资产过户，标的资产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高于业绩承诺方的承诺数额，业绩承诺人关于

明伟万盛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业绩承诺已完成，不需要对上市公司进行业

绩补偿，后续年度的业绩承诺仍在继续履行中。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江亮君                      易德超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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